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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天竺镇⒛25年保安服务合同 (01包 )》 补充协议 02

甲方: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人民政府

乙方:北京中警卫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鉴于:甲方和乙方于⒛25年 3月 31日 共同签署了《天

竺镇⒛25年保安服务合同(01包 )》 (以下简称原合同),⒛25

年8月 22日 签订的补充协议。双方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 ,

经友好协商,依据实际情况,在原合同基础上变更合同条款

部分内容,特订立以下补充协议。

一、将原合同服务期限由自⒛25年 4月 1日起至⒛26

年 3月 31日 止,变更为自2025年 4月 1日 起至⒛26年项

目招标完成签订服务合同履行前一日。

二、根据实际工作需要,自 ⒛26|年 4月 1日 起,对 固

定岗位进行调整。自⒛26年 4月 1日 起,固定岗位核减至 6

个消防岗,车辆核减至 1辆 ,值守岗和文职岗撤销,按照每

月 56933.58元 支付服务费,临勤费用根据实际发生情况支

付。最终服务费金额以据实结算金额为准 (实际发生合同金

额减去按 《天竺镇保安管理办法》扣除的金额 )。

二、本协议生效后,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,

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

条款之外,原合同的其佘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。本协议与原

合同有相互冲突时,以本协议为准。

三、原合同的补充协议之间冲突的,以签订时间在后



的为准。

四、本协议一式肆份,甲方执贰份,乙方执贰份 ,

有同等法律效力;,自 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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